
2025年度乡村振兴片区中心村建设成效激励资金申报细则
根据《威海市支持乡村振兴激励政策(试行)》(威农组办〔2025〕6号)关于“对年度建设成效明显的片区中心村进行择优奖补”的规定，规范有序做好2025年度片区中心村建设成效激励资金申报工作，制定本细则。
一、申报范围
全市乡村振兴片区内的中心村。

二、申报要求及奖补标准
各镇街应按照评价标准，择优推荐2025年度建设成效突出的乡村振兴片区中心村，原则上每个镇街至多申报1个，市农业农村局将择优向威海市农业农村局推荐4个申报对象。通过威海市农业农村局专家评审的，每村安排不超过30万元的激励资金，专项用于改善村容村貌、提升公共服务水平。

三、评价标准
综合评价实行百分制，具体内容及分值设置如下：

1.资金投入(10分)。除市级以上片区建设财政专项资金，年度内新增用于村庄建设、产业发展的社会资本、自筹资金等投资情况、建设内容及成效。

2.村庄建设成效(30分)。人居环境整治、村容村貌改善、基础设施提档升级、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方面取得的实质性进展。

3.产业发展成效(30分)。特色产业培育、村集体经济增收、联农带农机制运行等实效。

4.示范带动作用(20分)。作为片区中心村，在辐射带动周边 村庄协同发展、资源统筹共享等方面发挥的骨干引领作用。

5.改革创新及荣誉(10分)。年度内在乡村建设、乡村治理等领域新获得的市级及以上表彰、荣誉称号或典型经验推广情况。

四、申报要求
1.每个推荐村须报送《乡村振兴片区中心村建设成效自评报告》,报告应紧扣评价内容，数据真实准确，重点突出年度新增投入、建设实绩和示范带动等具体事例，同时报送体现建设成效的高清照片3—5张
2.请各镇街于4月23日下班前，将申报材料电子版，通过公政务系统报送至荣成市乡村振兴局（乡村振兴服务中心）端口，逾期视为放弃申报。(联系人：王子龙，7563890)


